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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總統令
	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十一日


茲制定公務人員考績法，公布之。

總　　　統　蔣經國
行政院院長　俞國華

公務人員考績法
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十一日公布

第　一　條　　公務人員之考績，依本法行之。
第　二　條　　公務人員之考績，應本綜覈名實、信賞必罰之旨，作準確客觀之考核。
第　三　條　　本法所用名詞意義如左：

一、年終考績：係指各官等人員，於每年年終考核其當年一至十二月任職期間之成績。任職不滿一年，而已達六個月者，另予考績。

二、專案考績：係指各官等人員，平時有重大功過時，隨時辦理之考績。
第　四　條　　公務人員任現職，經銓敘合格實授，至年終滿一年者，予以考績；不滿一年者，得以前經銓敘有案之同官等或高官等職務，合併計算。但以調任並繼續任職者為限。
第　五　條　　年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。平時考核就其工作、操行、學識、才能行之。

前項考核之細目，由銓敘機關訂定。但性質特殊職務之考核得視各職務需要，由各機關訂定，並送銓敘機關備查。
第　六　條　　年終考績以一百分為滿分，分甲、乙、丙、丁四等，各等分數如左：

甲等：八十分以上。

乙等：七十分以上，不滿八十分。

丙等：六十分以上，不滿七十分。

丁等：不滿六十分。

考列甲等及丁等之條件，應明訂於本法施行細則中，以資應用。
第　七　條　　年終考績獎懲依左列規定：

一、甲等：晉本俸一級，並給與一個月俸額之一次獎金；已敘本職或本官等最高職等本俸最高俸級者，晉年功俸一級，並給與一個月俸額之一次獎金；已敘年功俸最高俸級者，給與二個月俸額之一次獎金。

二、乙等：晉本俸一級；已敘本職或本官等最高職等本俸最高俸級者，給與一個月俸額之一次獎金，次年仍考列乙等者，改晉年功俸一級，其餘類推；已晉敘至年功俸最高俸級者，給與一個月俸額之一次獎金。

三、丙等：留原俸級。

四、丁等：免職。
第　八　條　　另予考績人員之獎懲，列甲等者，給與一個月俸額之一次獎金；列乙等者，給與半個月俸額之一次獎金；列丙等者，不予獎勵；列丁等者，免職。
第　九　條　　公務人員之考績，除機關首長由上級機關長官考績外，其餘人員應以同官等為考績之比較範圍。
第　十　條　　年終考績應晉俸級，在考績年度內已依法晉敘俸級者，考列乙等以上時，不再晉敘。但專案考績不在此限。
第十一條　　各機關參加考績人員，任本職等考績，具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取得同官等高一職等之任用資格：

一、連續二年列甲等者。

二、連續三年中一年列甲等二年列乙等者。

薦任第九職等人員，敘薦任第九職等本俸最高俸級後，任職滿三年連續三年考績，一年列甲等，二年列乙等以上，除依法須經升官等考試及格者外，其合於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者，取得簡任職升官等任用資格，給予簡任存記。
第十二條　　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平時考核及專案考績，分別依左列規定：

一、平時考核：獎勵分嘉獎、記功、記大功；懲處分申誡、記過、記大過。於年終考績時，併計成績增減總分。平時考核獎懲得互相抵銷，無獎懲抵銷而累積達二大過者，年終考績應列丁等。

二、專案考績，於有重大功過時行之；其獎懲依左列規定：

（一）一次記二大功者，晉本俸一級，並給與一個月俸額之獎金；已敘至本職或本官等最高職等本俸最高俸級，或已敘年功俸級者，晉年功俸一級，並給與一個月俸額之獎金；已敘至年功俸最高俸級者，給與二個月俸額之獎金。但在同一年度內再次辦理專案考績記二大功者，不再晉敘俸級，改給二個月俸額之一次獎金。

（二）一次記二大過者免職。

前項第二款一次記二大功，一次記二大過之標準，由銓敘機關定之。專案考績不得與平時考核功過相抵銷。
第十三條　　平時成績紀錄及獎懲，應為考績評定分數之重要依據。平時考核之功過，除依前條規定抵銷或免職者外，曾記二大功人員，考績不得列乙等以下；曾記一大功人員，考績不得列丙等以下；曾記一大過人員，考績不得列乙等以上。
第十四條　　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，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，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，機關長官執行覆核後，送銓敘機關核定。但長官僅有一級或因特殊情形不設置考績委員會時，得逕由其長官考核。

考績委員會對於考績案件，認為有疑義時，得調閱有關考核紀錄及案卷，並得向有關人員查詢。
第十五條　　各機關應設考績委員會，其組織規程，由考試院定之。
第十六條　　公務人員考績分數及獎懲，銓敘機關如有疑義，應通知該機關詳復事實及理由，或通知該機關重加考核，必要時得調卷查核或派員查核。
第十七條　　各機關考績案經核定後，應以書面通知受考人。年終考績列丁等或專案考績受免職處分人員，得於收受通知書次日起三十日內，依左列規定申請復審：

一、不服本機關核定者，得向其上級機關申請復審，其無上級機關者，向本機關申請。

二、不服本機關或上級機關復審之核定者，得向銓敘機關申請再復審。

三、復審或再復審，認為原處分理由不充足時，應由原核定機關或通知原核定機關撤銷原處分或改予處分；如認為原處分有理由時，應駁回其申請。

四、申請再復審以一次為限。

前項復審、再復審核定期間，均以三十日為限。
第十八條　　年終考績結果，應自次年一月起執行；專案考績應自銓敘機關核定之日起執行。但年終考績及專案考績應予免職人員，自確定之日起執行；未確定前，得先行停職。
第十九條　　各機關長官及各主管長官，對所屬人員考績，如發現不公或徇私舞弊情事時，銓敘機關得通知其上級長官予以懲處，並應對受考績人重加考核。
第二十條　　辦理考績人員，對考績過程應嚴守秘密，並不得遺漏舛錯，違者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。
第二十一條　　派用人員之考成，準用本法之規定。
第二十二條　　不受任用資格限制人員及其他不適用本法考績人員之考成，得由各機關參照本法之規定辦理。
第二十三條　　教育人員及公營事業機關人員之考績，均另以法律定之。
第二十四條　　本法施行細則，由考試院定之。
第二十五條　　本法施行日期，由考試院以命令定之。
	總統令
	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十一日


茲制定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條例，公布之。

總　　　統　蔣經國
行政院院長　俞國華

教育部部長　李　煥

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條例
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十一日公布

第　一　條　　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（以下簡稱本處）隸屬教育部，掌理中正紀念堂之管理、維護與先總統蔣公紀念文物資料之蒐集、典藏、展覽及有關文教活動之舉辦等事宜。
第　二　條　　本處設左列各單位，分別掌理有關事項：

一、文教組：文教活動、史蹟電影、接待服務及宣導傳播等事項。

二、展覽組：先總統蔣公紀念文物資料之蒐集、典藏、陳列及展覽事項。

三、園藝組：公園園藝、花草樹木之管理維護及環境美化事項。

四、總務組：建築物與各項設備管理，環境清潔維護，文書、庶務、出納、工作研考及不屬其他單位事項。

五、機電組：發電機、空氣調節機、電梯、照明燈、電子音響等電器及給水衛生設備維護、管理等事項。

六、警衛組：安全防護及公共秩序維持事項。
第　三　條　　本處置處長一人，職位列簡任第十至第十二職等，綜理處務，指揮監督所屬職員；副處長一人，職位列簡任第十或第十一職等，襄理處務。
第　四　條　　本處置組主任六人，職位列薦任第九職等或簡任第十職等，其中二人得由技正兼任；秘書一人，技正二人，職位均列薦任第七至第九職等；編審五人，專員二人，職位均列薦任第六至第八職等；編輯二人，職位列薦任第六或第七職等；組員十二人，技士十人，職位均列委任第三至第五職等，其中組員四人，技士三人得列薦任第六或第七職等；辦事員三人，職位列委任第三或第四職等；書記七人，職位列委任第一至第三職等。

前項所列編審、編輯，必要時得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聘任之。
第　五　條　　本處設人事室，置主任一人、副主任一人，職位均列薦任第六至第八職等，依法辦理人事管理及人事查核事項。

人事室所需工作人員，應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
第　六　條　　本處設會計室，置會計主任一人，職位列薦任第六至第八職等，依法辦理歲計、會計事項，並兼辦統計事項。

會計室所需工作人員，應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
第　七　條　　第三條、第四條、第五條、第六條所定各職稱人員，除聘任人員外，其職務所適用之職系，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八條之規定，就有關職系選用之。
第　八　條　　本處辦事細則，由本處擬訂，報請教育部核定之。
第　九　條　　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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